
教务系统学位核心课程设置与学分绩点统计使用说明 

一、学位核心课程设置 

1.进入教学执行计划设置页面 

 

 

2.查询选中相关年级专业后，点击进入课程信息设置页面 

 

 

3．对于系统执行计划内已添加的课程（2018-2019 学年之后），可选中对应的课程

进行设置是否为学位课程。如下图在“是否学位课程”选项进行勾选 

 



4.对于 2018-2019学年前所开设核心课程未录入系统的，需要根据学生实际修读

核心课程代码进行添加。现以 2016级化学专业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1）在成绩查询页面查询该专业一位学生成绩，找到对应核心课程开设学年学期和课程号，

此次查找的是无机化学与化学分析 1，课程代码为 00000701102。 

（2）在教学执行计划内 2016级化学专业增加课程，按查找的已开设课程代码课进行添加，

建议修读学年学期选择实际开设的学年学期。注意：课程代码、学年学期一定要于成绩库一

致，否则无法准确统计学分绩点。 

 

4.已设置好的学位课程，可在下方信息栏是否学位课程列中查看到。如果学位课程

未设置的，可重新修改课程信息，勾选“是否学位课程”。 

 



二、学位核心课程平均学分绩点统计 

1.在成绩管理菜单下选择成绩绩点统计菜单项 

 

 

2.进入页面后再统计参数设置栏中选择统计学生范围 

  

 

3.然后如图所示，设置要统计的绩点范围，勾选统计学位课程，成绩选择最大值。 

 
 



4.之后点击统计按钮即可按照设置范围统计出学生的相关课程的学分绩点情况。 

 


